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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与会人

员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的通知，2013 年 7 月 26 日会议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如期召开，应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 7 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 7 名，本次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通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提案》，决定聘任王荃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

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

权的 100%。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7月 27日

附：王荃先生简历

王荃：男，汉族，1973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技术部部长兼

副总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工艺员、产品设计师、技术部副部长、技术部部长。

证券代码：002268� � �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2013-027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 7月 26日上午 9：30。

2、会议召开地点：成都高新区云华路 333号卫士通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成刚。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0,170,337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4.8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曹德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60,170,3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会议选举曹德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曹德骏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异议。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宇、 周艳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46� � �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4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分别

刊登了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 7月 26日上午 9:30-11:00。

（三）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成都办公楼（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 209 号火炬动力港

南区 8栋 9楼）。

（四）会议召集人：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名，代表股份为 141,774,917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51.41%，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096,6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0%。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王立刚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

或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该议案所涉交易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6.19%股权)、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11.27%股权)、 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51.01%股权)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会议 1,096,680 股同意，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3年 7月 1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756� � �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2013-020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中期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6月 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3 年 1-6 月份经营业绩将出

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000万元左右。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6.59万元。

（二）每股收益：0.0117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参股公司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2013 年

补缴税金，导致公司的投资收益较去年大幅下降。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

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7月 26日

证券代码：600986� � �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编号：临 2013-019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0.05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暂按

5%税负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 0.0475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按 10%税负

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 0.045 元；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 0.05元。

股权登记日：2013年 7月 31日

除权（除息）日：2013年 8月 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3年 8月 7日

一、通过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3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披露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2年度

（二） 本次分配以公司 2012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335,269,70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 16,763,485.40元。

(三)�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取得股息红利时统一暂按 25%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税负为 5%，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75 元。 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

（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

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

的，暂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5%。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规定，公司按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

币 0.045元 /股。如相关股东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议（安排）待遇，可按规定在取得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其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人民币 0.05元 /股。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2013年 7月 31日

（二）除权（除息）日：2013年 8月 1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2013年 8月 7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3年 7月 31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的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及广饶县金润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

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及广饶县金润投资有限公司除外）的

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0546-8304191

联系传真：0546-8304191

联系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府前大街 65号

邮政编码：257091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03� � �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5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授予，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确认、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登记，2013 年 7 月 26 日

公司完成股票期权授予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3年 2月 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二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等议案，监事会对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资格进

行审核并发表同意意见，相关备案申请材料及时上报中国证监会。

2、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反馈意见，公司董事会对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内容进行修订和补充，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

无异议。 2013年 6月 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以下简称“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监事会再

次对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资格进行审核并发表同意意见。

3、2013 年 7 月 4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等议案。

4、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2013 年 7 月 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确定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授予期权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同意意见。

二、股票期权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13年 7月 8日；

2、授予对象：公司核心管理骨干、技术骨干共计十名；

3、授予数量：公司本期授予十名激励对象 800万份股票期权，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09%；

4、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5、行权价格：9.83元。

6、行权安排：本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授权日起五年，即授权日起满 12 个月

后，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按各自获授期权数量 30%、30%、40%的比例分三期行权。

三、股票期权授予登记情况

1、期权代码：037628；

2、期权简称：伟星 JLC2；

3、激励对象名单及登记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期权数量占本期激励计

划期权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公司股

本 总 额 的 比 例

（%）

1 洪 波 公司总经理助理 80 10 0.309

2 徐明照 花园工业园常务副总经理 80 10 0.309

3 许先春 公司工程项目部部长 80 10 0.309

4 冯永敏 大洋工业园总经理助理 80 10 0.309

5 余吕德 广州分公司总经理 80 10 0.309

6 卢立明 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80 10 0.309

7 张 云 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80 10 0.309

8 郑 阳 江南工业园总经理 80 10 0.309

9 金祖龙 花园工业园副总经理 80 10 0.309

10 张玉明

公司开发部部长、花园工业园副总经

理

80 10 0.309

合 计 800 100 3.09

四、激励对象获授期权数量一致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与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9 日刊载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

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公告》完全一致。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7月 27日

股票代码：002401� � � �股票简称：中海科技 编号： 2013-036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通知情况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3

年 7月 10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群先生；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3年 7月 26日下午 1：30；

4、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600号 5号楼 8楼会议中心；

5、股权登记日：2013年 7月 22日；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4,� 865,992股，占公司总股本 10640万股的 61.7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过逐项记名投票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议案》；

124,� 865,992股同意，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0股弃权，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董事长周群先生继续

兼任公司总经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3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0,941,998�股同意，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0股反对，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00�股弃权，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3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由

于控股股东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和董事长周群先生为关联股东， 因此上述两位股东对

本议案回避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见附件）。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086� � �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 2013-27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7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9点 30分以传真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已提前电话通知各位董事。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5人，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 5人。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2票；

关联董事赵兴龙先生、赵宁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兴龙实业将回避表决。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3】28

号）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10年 10月，本公司子公司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联合深圳市 10 家珠宝企

业共同投资设立了深圳市中缅翡翠交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缅公司）。 深圳东方金钰

出资 2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2%，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缅翡翠交易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水贝一路水贝工业区 20栋 102号

法定代表人：庄儒平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实收资本：2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翡翠原石及成品、珠宝首饰、黄金饰品、铂金饰品、银饰品、钻石、宝玉石、钟表

的购销； 工艺美术品的文化创意设计；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国家明令禁止及特种许可的除

外）。

股本结构：

1、深圳市甘露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出资额：2600万元 出资比例：13%

2、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出资额：2400万元 出资比例：12%

3、深圳市艺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出资额：2400万元 出资比例：12%

4、深圳市海龙达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出资额：2200万元 出资比例：11%

5、深圳市宝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出资额：2000万元 出资比例：10%

6、北京兴业恒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出资额：2000万元 出资比例：10%

7、深圳市翠绿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出资额：1600万元 出资比例：8%

8、深圳市隆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出资额：1400万元 出资比例：7%

9、深圳市永大盛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出资额：1400万元 出资比例：7%

10、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 出资额：1000万元 出资比例：5%

11、深圳市晶永恒珠宝有限公司 出资额：1000万元 出资比例：5%

根据深圳市华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华图（内）字审字【2013】795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中缅公司的总资产 193,448,452.25 元，净资产 193,473,

733.86元。

由于中缅公司股东较多，各股东持股比例非常接近，不利于公司日常经营和决策效率。 从

效益和效率的原则出发，公司决定转让所持中缅公司股权。 经与中缅公司其他股东 -- 深圳

市海龙达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龙达）协商，双方一致同意，深圳东方金钰以初始投

资 2400万元将中缅公司 12%股权转让给海龙达。 转让完成之后，深圳东方金钰不再持有中缅

公司股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刊登

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关于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3】29号）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086� � �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 2013-28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了支持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大股东兴龙实业向金融机构借款 4.5亿元，并转借给东

方金钰，用于东方金钰建设徐州专营店和偿还银行贷款。

2、兴龙实业持有本公司 148,447,96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2.14%，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

向兴龙实业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3、2013 年 7 月 2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大股东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赵兴龙、赵宁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黄光松、周存会对该项关联交

易进行了事前审核，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兴龙实业将回

避表决。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3年 5月

2、注册资本：36,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赵宁

4、注册地址：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自治州姐告月亮岛

5、经营范围：工艺品、饰品的销售；旅游项目的开发；通讯产品的销售；基础设施投资；国

内商业贸易、物资供应业；种植、养殖业。

6、关联关系：兴龙实业持有本公司 148,447,96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2.14%，为公司控股

股东。 截止 2012年底，兴龙实业资产总额 574,696.81万元，净资产 90,442.22万元。

三、借款合同具体事项如下

1、借款金额：人民币 4.5亿元

2、借款期限：一年

3、借款利息：按兴龙实业向金融机构借款利息。

4、借款用途：用于东方金钰建设徐州专营店和偿还银行贷款。

5、结息方式：按兴龙实业向金融机构结息方式。

6、以各笔借款实际到账日作为计息开始日，公司若提前还款须提前 5 个工作日书面通知

兴龙实业。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的规定，在公司召开本次董事会之

前，已向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情况说明，并征得了独立董事的书面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

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有利于支持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086� � �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 2013-29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 8月 13日

●股权登记日： 2013年 8月 8日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 2栋东方金钰大厦三楼会议室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 8月 13日，星期二，上午 9点 30分。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五）会议地点：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 2栋东方金钰大厦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1、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截止 2013年 08月 08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符合出席会议条件并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代理人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股东为法人的，还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地点：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 2栋东方金钰大厦三楼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时间：2012年 08月 09日

4、联系人： 刘雅清

联系电话：0755-25266279� � � � � � � �传 真：0755-25266279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 2栋东方金钰珠宝大厦 3楼

邮政编码：518020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附件 1: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2013年 7 月 2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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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3

年

7

月

26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9

基金普惠

1,872,107,141.94 0.9361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184690

基金同益

1,934,850,703.55 0.9674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474,456,476.11 1.2372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184691

基金景宏

1,823,446,518.12 0.9117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5

基金汉盛

2,484,272,296.49 1.2421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277,513,915.90 1.0925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2

基金裕隆

2,651,732,516.78 0.8839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845,769,245.03 0.9486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3

基金普丰

2,437,087,848.48 0.8124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184698

基金天元

2,677,520,254.11 0.8925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928,522,502.81 1.3095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9

基金同盛

3,271,376,373.97 1.0905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184701

基金景福

3,004,742,920.56 1.0016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500015

基金汉兴

2,853,556,609.76 0.9512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174,071,763.27 1.0870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184728

基金鸿阳

1,537,985,164.41 0.7690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198,876,715.18 1.0663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138,285,908.59 1.0461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710,602,106.05 0.8553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813,673,850.09 0.938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